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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家和首席教官

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111學年度

校園通報注意事項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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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安系統操作暨頁面改版研習
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處理中心資
訊網預計於9月1日實施頁面改版，本局辦理
2場次研習，說明如下：

（1）參加對象：本市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校安承辦人。
（2）場次以分會區分如下：

A.第一場次（8月17日星期三下午1時30分）：
東區、中區、西區、南區、大甲區、大安區、外埔區、
后里區、清水區、梧棲區、沙鹿區、龍井區、大里區、
霧峰區、太平區、和平區

B.第二場次（8月18日星期四上午8時30分）：
烏日區、北區、北屯區、西屯區、南屯區、大肚區、豐
原區、潭子區、神岡區、大雅區、東勢區、石岡區、新
社區。

（3）報名方式：本案業已函文各校，請各校依規定期限完成報
名。

（4）本研習如承辦人因公務無法參加者，請另派代理人參加。 2



校安通報頁面說明

頁面說明
原填報頁面，由原本2頁，改為1頁
填寫方式。

填報過程的歷史記錄，紀錄呈現方
式更動，並加入歷次擬辦意見紀錄。

歷史記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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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定個人帳號

增設媒體網址欄位



新校安通報頁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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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安通報頁面說明

填報頁面，由
原本2頁，改
為1頁填寫方

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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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原因及經過

處理情形

具體檢討及改進措施



檢視通報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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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安通報頁面說明. (歷史記錄頁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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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記錄



校安通報頁面說明. (歷史記錄頁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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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歷史記錄清單

首報

續報
第1次

續報
第2次



重點功能說明 (帳號管理)

建立新的密碼 – 12碼以上，英數及特殊符號混合。
(系統將會提供您密碼強度是否足夠?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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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紅色）不通過

（橘色）不通過

（黃色）不通過

（綠色）通過

（深綠色）通過



重點功能說明 (帳號管理)

變更承辦人 –主帳號轉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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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安全通報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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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安通報事件依屬性區分為

「緊急事件」(2小時)

「依法規通報事件」(24小時)

「一般校安事件」(72小時)

通報屬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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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師生有死亡或死亡之虞，或2人以上重傷、

中毒、失蹤、受到人身侵害等。

2.媒體關注之負面事件（包含「媒體披露」及

「 媒體詢問」）。

※爆料公社或facebook粉絲團都列入媒體知悉

「緊急事件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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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、新冠肺炎

係屬法規通報。

※嚴重錯誤：部分學校列入「緊急通報」。

「法規通報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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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：意外事件、暴力偏差事件、詐騙事件等等

「一般通報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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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若遇重大校園意外事件或經媒體報導、可

能引發關注之校安事件（緊急事件），應建立

偶突發事件通報處理機制，於事發後15分鐘內

，向本局校安中心(通報專線：

0425298585)值勤教官電話回報。

校安通報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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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能順遂執行校園安全災害防救工作通報機制

，敬請幼兒園隨時更新教育部校安通報網學校

緊急聯絡人資料(單位主管、業務主管、承辦

人、代理人)，以確保資料正確性。

校安通報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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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：
緊急聯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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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：
職稱、姓名、電話等

相關個人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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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：
職稱、姓名、電話等

相關個人資料

學校緊急聯絡處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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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發生災損情形，請利用教育部校安中心網頁

(首頁提示功能)完成災損及停課之校安通報作

業，若有自行宣布停課或災損狀況，請立即通

知本局值勤專線(04-25298585)，俾利本局掌

握，適時給予必要之協處。

災損情形填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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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政通報與校安通報對照填報：

邇來有學校通報社政通報(關懷e起來)後，未選

擇相對之校安 通報類別，造成填報錯誤，請
依「社政通報- 校安通報對照表」填報。

社政通報（關懷e起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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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安通報人物

當事人一方為學生，他方為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或學生

學生

教師

職員

工友

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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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通
報注意事項

 以下人員亦屬教師身分：

(1)校外實習具有指導身分者
(2)社團指導教師
(3)學校體育教練
(4)教官、護理教師或其他有執行教學、研究或教育實習之人員。

 職員或是工友係包含固定或定期執行學校事務之人員(不一定為約聘人員)。
例如：

(1)委外校車司機
(2)委外警衛人員
(3)營養午餐人員…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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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（CDVID-19、新冠肺炎）

通報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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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通報事項

一、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

二、疑似或確診個案

三、停班課或復班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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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通報

一、如有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人員，請

點選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選項後，

填寫各身分別人數。

二、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「有新增人數

」時，才需再通報，「無新增人數

」時，則不需通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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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通報

三、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個案如有「疑

似或確定個案、停班課」情形，請

依「疑似、確定及停班課」通報流

程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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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似個案通報

一、個案認定:個案至醫院檢查後，醫院

表示需要篩檢。

二、請詳述事件內容之相關時間及狀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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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定個案通報

一、知悉有個案確診時，請立即通報。

二、請詳述事件內容之相關時間及狀況。

三、確定個案「康復」時，請於原校安序

號進行續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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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班課或復班課通報

一、有停班課情事，請立即通報(含班級數

、學生數、教職員工數等)，並請於事

件內容詳述停班課原因及起迄時間。

二、如無「停班課」及「復班課」，請於停

班課及復班課選項中填「否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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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案通報事項
(勿以原校安序號續報)

一、原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個案，有疑似或

確定情形者。

二、原停班課之班級，有復班課情形者

三、新增停班課者。

四、上開以外之情形請於原校安序號進行續

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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勾選
□居家隔離
□居家檢疫
□自主健康管理

是否居家隔
離/檢疫

填報
隔離學生人數
隔離教師人數
隔離職員人數
隔離教練人數
隔離選手人數
隔離志工人數
隔離承覽廠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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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

□緊急事件

無須勾緊急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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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制學生藥物濫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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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學年：

每學年度辦理1場次「加強教育人員反毒

知能」宣教，以增 進教師藥物濫用防制

相關知能，提昇防制成效。

2.學期：

每學期至少辦理1場次「防制學生藥物濫

用宣講」宣教活動，教導學生認識藥物

濫用的危害及拒絕誘惑的知能與技巧，培

養學生 正確思考、自主性拒絕毒品誘惑

之能力。

教育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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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辦理時間：

每月實施1次，採不定期臨機抽驗方式(可

配合每學期開學、連續假期及長假後實

施)。

發現學生施用或持有不明藥物、有精神或

行為異常，經觀察或以其他方式認為有

施用毒品嫌疑者，得隨時採驗。

尿篩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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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實施作法：

（1）由各校學務人員或指派專人負責，依

學校特定人員名冊實施尿 液篩檢。

（2）尿液篩檢執行情形及結果，請學校向

本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之所屬分會

學校回報，由各分會學校彙整後填報

尿篩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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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學年第2次校園安全知能研習開學前宣導事項

39

一、每學期開學第一週辦理友善校園週教育宣導活

動，111學年第1學期友善校園週，年度宣導

主題「友善校園無界限－陪你勇敢，不再旁

觀」。

二、宣導教育部反霸凌專線電話 「1953」。
鼓勵學生於發現或是遭受校園霸凌時，一定要勇敢說出來，家長及老師

才能針對問題進行協助與輔導， 尤其是旁觀學生的協助亦能達到防制

效果。因此，學校應向學生及家長宣導各項反映管道，如向導師、家長

反映或向學校投訴信箱、縣市投訴專線、本部防制校園霸凌專線、防制

校園霸凌專區留言板，或是向其他管道（好同學、好朋友）反映。



106學年第2次校園安全知能研習開學前宣導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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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三、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措施（防墜措施）：

• （一）「四樓(含)以上」建物窗臺前無放置可攀爬之

物品。

• （二）「四樓(含)以上」建物地面無放置可攀爬之物

品。

• （三）女兒牆面或地面無可攀爬物品（如花盆）

及設備（如餐車及打飯桌）。

（四）頂樓突出建物（水塔平臺、電梯平臺）工作樓

梯加鎖管制。



106學年第2次校園安全知能研習開學前宣導事項

41

•三、「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自主檢核表」：

每學期開學前據以辦理檢核乙次，落實各項檢核

工作，並協調轄區派出所到校執行各項安全工作

，以維護學生安全。

四、宿舍防疫整備及注意事項：

• 1.學校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最新防疫措施，

適時召開防疫小組會議，妥為規劃宿舍相關防疫作

為，並加強宿舍工作人員防疫教育。



106學年第2次校園安全知能研習開學前宣導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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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三、「宿舍防疫整備及注意事項」：

2.學生入住宿舍前，應徹底完成宿舍環境(含房間

)、 空調系統、公共區域(如交誼廳、自修室、

餐廳、茶水間、浴廁、洗衣間、垃圾分類間、

走廊、樓梯)及相關設施設備(如飲水機、電梯

按鈕、門把)之全面清潔消毒作業。



報告完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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